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作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根据《国有

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天健2024

年度审计过程的履职情况进行了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4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天健是由一批资深注册会计师创办的首批具有A+H股企业审计资质的全

国性大型会计审计服务机构。天健拥有丰富的执业经验和雄厚的专业能力，

拥有包括A股、B股、H股上市公司、大型央企、国企、外商投资企业等在内的

多家固定客户。

（二）聘任会计师事务履行的程序

公司于2024年11月1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4年12月6日召开了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请天

健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二、2023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

（一）人力及其他资源配备

天健配备了专属审计工作团队，核心团队成员均具备多年上市公司审计

经验，并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专业资质。项目合伙人/签字会计师刘利亚，近

三年签署了新通联、崇德科技、达嘉维康、尔康制药、湘佳股份等上市公司

的年度审计报告，复核了永艺股份、中源股份、海正药业、海象新材等上市

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签字会计师唐世娟近三年签署了新通联、崇德科技、

达嘉维康、尔康制药、湘佳股份等上市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项目质量控制

复核人闫志勇，近三年签署了菲达环保、爱朋医疗、赛纬电子等公司的审计

报告，复核了海洋王照明、长河信息、光隆能源等公司的审计报告。项目合



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人员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

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

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

情况，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的情形，也不存在可能

影响独立性的情形。团队成员专业配置合理，人数、执业水平和经验等满足

项目要求。

（二）审计工作方案

2024年度，天健针对公司的服务需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全面、

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审计服务方案，配备专属审计工作团队，充分了解公司

报告披露时间要求，明确服务计划、流程及方法，并且能够根据计划安排按

时提交各项工作。审计工作围绕公司的审计重点展开，其中包括收入确认、

成本核算、坏账计提、资产减值、递延所得税确认、合并报表等。

（三）审计质量管理

天健按照财政部印发的质量管理准则的要求，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逐

步建立健全涵盖风险评估程序、治理和领导层、职业道德要求、客户关系和

具体业务的接受与保持、业务执行、资源、信息与沟通、监控与整改程序八

个要素并有效运行的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

（四）信息安全管理

天健已经建立较完善的信息安全制度并予以执行，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

并部署信息安全设备，确保信息安全的有效管理，以维护客户利益和声誉，

确保业务的持续安全运行。

三、对履职情况评估的说明

经公司评估后，结合以往的审计工作情况，认为天健具有独立的法人资

格，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的要求。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其他执业规范，结合公司2024年度年审

工作情况，天健在公司年报审计过程中以公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

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完整、清晰、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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